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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综合大量史料，提示中华传统社会孝慈伦理效用闭路循环的基本内容，探讨其设计原

则、运行机制，并追问其价值归宿。分析认为，孝慈之伦理效用就是孝与慈在亲子之间表现出来的

环环相扣、代代相续的双向约束力；这种双向约束力凭借“亲亲”、“尊尊”的设计原则、差时与秩序

的运行机制、家国一体的社会制度，成功地调节、规范了传统社会亲子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了保证

血缘生命存在与绵延的价值目标，为中华民族的繁衍与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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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亚细亚的古代”的独特发展途径，

使得中国古代社会得以保存氏族组织而直接过渡为

国家。在如此的历史演变中，中华先民基于自己的

价值自觉意识，将孝与慈确立为家庭亲子关系的基

本伦理规范。孝与慈相互影响与运动，以其环环相

扣、代代相续的双向约束力，在亲子关系中形成伦理

效用的闭路循环。孝慈伦理之效用闭路循环有效运

行了两千多年，直至今日仍具有显著影响力。本文

基于孝与慈产生的人类学事实，揭示孝慈伦理效用

闭路循环的基本内容，探讨其设计原则、运行机制，

并追问其价值归宿。

一、子孝与亲慈：伦理效用闭路

循环的基本内容

　　对于家庭关系的产生，中华先民给出了这样的

阐释：“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

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易·序

卦》）这是说，家庭关系犹如自然万物生成化育一

样，男女一旦结为横向的夫妇关系，就会自然而然地

产生出纵向的亲子关系。在传统社会中，亲子关系

被看作是家庭关系的核心。与此相连，便有了独具

特色的孝慈伦理。

在孝慈伦理中，孝是指向子女晚辈的伦理规范，

其主要内容如下：一是不违背父母的意愿。孔子说：

“无违。”（《论语·学而》）意思是说，不违背父母的

意愿就是孝。二是对父母要生养死葬。曾子说：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

矣。”（《孟子·滕文公上》）三是忠君事君。该观点

认为，忠君事君同样是孝，因为在家能以孝侍奉父母

者，必能在国以忠侍奉君王。五是“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孟子·尽心上》）这就是说，孝不仅意味

着关爱自己的父母，而且也包括关爱别人的父母，乃

至天下的老人。六是“慎终追远”。曾子曰：“慎终

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在此，终，即送

终，指给父母办丧事；远，指远祖。曾子之言表明，孝

就是对父母的丧事要谨慎地办理，拜祭祖先要虔诚，

如此，老百姓的道德风俗就会变得淳朴厚道。七是



爱惜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不令父母担忧。《孝经》认

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孝经·开宗明义》），因此珍爱自己的身体和生命

即是对父母的孝。八是劝谏父母。孔子曾言：“事

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

语·里仁》）九是继承父母的志向。孔子言：“父在，

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

矣。”（《论语·学而》）

与孝相对，慈是指向父母长辈的伦理要求。慈，

早在《尚书》和《诗经》中就已出现，但此时的慈还没

有伦理的内涵。明确赋予慈以伦理内涵并使之成为

伦理规范的当属《论语》和《管子》。《论语》把慈与

孝并列，提出了“慈孝则忠”（《论语·为政》）的思

想，认为讲慈、讲孝就可以使人获得忠的德性；而

《管子》则把慈看作是父母应有的德性，断言 “慈

者，父母之高行也。”（《管子·形势解第六十四》）具

体而言，在孝慈伦理中，慈主要具有如下内容：一是

亲爱子女。血浓于水的自然亲情决定了父母必然亲

爱自己的孩子，而且这种亲子之爱感人至深，是维系

家庭的重要纽带。二是把子女养大成人。父母不仅

要生下子女，还要养其长大成人，多年的养育之恩就

是父母慈爱的最好写照。三是教育有方。“为人父

者，慈爱而教”（《管子·五辅》），“为人母者，不患

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家苑·建本》）。这

表明了家庭教育方法的重要性。四是为子女成家。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为子女组成家庭，既是父母应

尽的责任，也是父母慈爱的一种表现。五是带领子

女立业。父母负有教育子女安身立业的责任，“教

子须令其有常业。贫贱而有业，可不至饥寒；富贵而

又业，亦不至于为非”（《袁氏世范》）。六是爱护年

轻人。传统社会不仅要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还

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慈爱扩展到社会中的其

他年轻人。七是作为父母应具有的德性，即慈爱乃

是所应具有的“高行”。

上述内容表明，孝与慈既规定了亲与子的权利，

也规定了亲与子的义务，具有双向反馈的特征。人

类学事实表明，人生命运多舛在其两端上，一方面是

“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论语·阳货》）

的养小难题，另一方面是由盛而衰、“处处惹人嫌”

的养老难题。对此，中华先民正视“子生三年，然后

免于父母之怀”的客观事实，另一方面又屡屡做出

子女是否“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论语·阳货》）

的至诚反思。最终，中华先民逐渐认识到：子女只有

在父母的慈爱中才能长大成人，而父母也须有子女

的孝爱才能颐养天年，而且将这种认识逐渐升华为

伦理观念。这就是说，从孝慈伦理看，父母之为父

母，是因为他们曾付出了养育、慈爱的辛劳；子女之

为子女，是因为他们孝爱、赡养父母。正是源于此，

慈爱与孝爱才分别成为父母之为父母、子女之为子

女的的最高德性。

由此观之，孝与慈共同“出自亲子之爱这个人

伦子宫”［１］，在亲子关系中发挥着伦理效用。所谓伦

理效用，即伦理规范所具有的约束力，而孝慈的伦理

效用在亲子之间形成环环相扣、代代相续的闭路循

环。在孝慈伦理效用之闭路循环中，父母一方以施

慈于子女为起点，以赢得子女之孝爱为终点；而子女

一方则以接受父母之慈为起点，以对父母尽孝为终

点，这就在逻辑上实现了亲子双方权利和义务的辩

证统一。然而，在传统社会中，孝作为“一个扩展性

和伸缩性极大、层次性和适应性颇强的道德规范，上

推有‘慈’、‘仁’，下推有‘悌’、‘忠’，旁推有‘听’、

‘顺’”［２］，成为传统社会调节家庭内部人际关系的

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核心。这个事实注定了孝慈

伦理效用的闭路循环是一个重孝轻慈的失衡循环。

因此，在传统社会中，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

立身”（《孝经·开宗明义》），成为传统社会的根本

行为准则，而慈只能被包含在孝之中，成为“父为子

纲”的补充内容。

二、亲亲而尊尊：伦理效用闭路

循环的设计原则

　　历史地看，孝慈伦理的产生具有２个前提：一是

基于血缘而产生的“亲亲”关系，这是维系氏族社会

“最亲密、最自发、最纯粹的”［１］人类情感；二是以自

然经济模式为主体的家庭经济，这是传统社会赖以

存在的物质基础。这２个前提为中华先民确立孝慈

伦理提供了“亲亲”与“尊尊”的设计原则。

对“亲亲”原则详加阐述的，当推《礼记》和《孟

子》。《礼记》提出“人道亲亲”、“仁者爱人，亲亲为

大”等命题，并详加论述。《孟子》则对“亲亲”多有

阐发和引申，如“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事

亲”、“尊亲”等。在此，亲既是动词，又是名词。作

为动词，亲的含义为亲近或亲爱；作为名词，亲则表

示亲人，尤其是血缘上的亲人。如上所述，孝与慈事

实上就是血缘“亲亲”之爱的具体表达形式，即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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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爱以抚养子女，而子女孝爱以侍奉父母。从这个

意义上看，“亲亲”之爱恰好为孝慈之伦理效用形成

循环奠定了先天的动力基础。借助于“亲亲”动力，

中华先民逐步加深了对世界、人际关系、情感、需要

等方面的认识，获得了自己的价值自觉，并基于自己

的需要形成了价值自觉意识。这种价值自觉意识体

现在家庭纵向关系中，就是孝慈精神，即血缘亲情所

催生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养育的、用以指导和调节家

庭长辈和晚辈之间利益关系的价值理念。

“亲亲”的设计原则，无疑规定了孝慈伦理的血

缘“亲亲”本质，血缘“亲亲”普遍存在于各种生命现

象之中。在自然界中，无论有性别的植物，还是鸟

类、哺乳类等动物，均能产生后代，形成广义上的亲

子关系，但是这种亲子关系很难说具有长久的时间

意义。与此不同，人类通过两性交媾而使女子受孕，

十月怀胎，方才得来后代，其亲子关系不仅时间长久

且意义深远。这个事实必然要求亲子之间具有一种

“亲亲”的情感，即父母亲近自己的骨肉子女以保证

其成长，而子女必须亲近父母以求存活的血缘情感。

可见，孝慈伦理之中存在着一定的功利主义特性。

不过，这里的功利主义特性是与浓浓的血缘“亲亲”

情感联系在一起，而且正是由于这种“亲亲”情感，

孝慈伦理才既具有顺流而下、指向父母的维度，也具

有自下而上、指向子女的维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孝

慈伦理借助于血缘“亲亲”情感的精神动力，使其效

用循环成功地关照、调节、规定、约束了家庭纵向关

系的所有层面。

然而，如果“亲亲”原则为孝慈伦理之效用循环

提供了先天的精神动力，那么，为孝慈伦理提供有效

运行之制度安排的则是“尊尊”原则。中华先民认

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

（《易传·系辞》），只有遵守这样的秩序，人类自身

才能确立其在天地之间的位置，进而进入一种有秩

序的状态。那么，谁为尊者？在传统社会中，尊与卑

是相对而言的，比如在诸侯与天子之间，“天子至尊

也”。在夫妻关系中，“夫至尊也”（《仪礼注疏·丧

服第十一》）。具体到家庭亲子关系，父亲则为至

尊。因此，在孝慈伦理中，“尊尊”就是尊重父亲，亦

即围绕着父亲的尊崇地位构建起一种伦理秩序。这

种伦理秩序，一方面强调“亲亲，仁也”（《孟子·尽

心上》），肯定“亲亲”之爱的血缘优先性，使血缘“亲

亲”能够成为孝慈伦理有效运行的重要推动力；另

一方面断言“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惧而生孝”

（《颜氏家训》），强调“尊尊”的伦理秩序。这就是

说，如果“亲亲”是中华先民基于血缘亲情而采取的

必然行动，那么“尊尊”则是中华先民追求秩序的理

智抉择。

“尊尊”原则之所以成为一种理智抉择，其根本

原因在于传统社会的客观事实。传统社会具有２个

重要特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然小农经济，二是

以家族为本位的家国一体政治结构。小农经济的社

会特点，一方面决定了家庭在社会经济中的基础地

位，即家庭既是物质生产的场所，又是维系社会成员

的纽带；另一方面又决定了家庭财富之生产、积累以

及继承的重要性。这样的经济结构必然强调父母长

辈尤其是父亲的重要性，必然要赋予父亲以绝对的

经济权威。所以，传统家庭伦理强调“尊尊”，强调

孝的重要性，强调父亲的尊崇地位。此外，家国一体

的政治结构一方面决定了家庭在政治实践中的基础

地位，另一方面又决定了国家秩序是家庭秩序的放

大。因此，家庭中的“尊尊”必然地外推为国家的

“尊君”。于是，中华先民“出于‘分均则不偏，势齐

则不壹，众齐则不使’的隐忧，参考‘有天有地而上

下有差’的自然法则，按照‘维齐非齐’（《荀子·王

制》）的设计理念”［３］，把孝慈伦理设计成一种重孝

轻慈、移孝为忠的伦理体系。

可见，基于“亲亲”、“尊尊”的设计原则，孝与慈

出现了一重一轻的局面，孝慈伦理之效用闭路循环

成为一个失衡的循环。尽管如此，纵观整个传统社

会，孝慈伦理既要求父母有施慈拥孝的义务和权利，

也要求子女有拥慈行孝的权利和义务，较为充分地

发挥其伦理效用，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推动了亲子

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三、差时与秩序：伦理效用闭路

循环的运行机制

　　孝慈伦理之效用闭路循环，所以能够有效运行，

其时序伦理运行机制居功甚伟。在这里，时即差时，

是指亲子之间承担慈孝义务之先后的自然时间差

距；序即秩序，是指依据年龄、性别、辈分、等级等要

素构成的伦理秩序。时序伦理运行机制乃是中华先

民基于血缘“亲亲”之情，借助于亲子之间的自然时

间差距和伦理秩序构建起的利益实现机制。

人类学事实告诉我们，相对于其他动物，人具有

较长的寿命，且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从出生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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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的过程。这个事实，一方面决定了亲与子在年龄、

智力、体力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距，因而也决定了孝

与慈的权利和义务不可能在同一时间里实现统一；

另一方面也为孝慈伦理之权利和义务的差时、替代

式统一提供了可能，即人的较长寿命使得亲子双方

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内履行自己的义务和享有自己的

权利。这是自然时间差距在孝慈伦理上的反映。与

此自然时间差距不同，伦理秩序标志出亲子之间的

等级，规定着父与子的本分，即父之为父、子之为子

的伦理规定性。孝慈伦理对于亲子之本分的规定，

莫过于《礼记·礼运》的“父慈子孝”，即慈是父的本

分，而孝是子的本分，而父子双方各自尽到自己的本

分。这样使得孝与慈既可以在一定的时间里分离开

来，又可以在人生长河中得到统一。可见，时序伦理

运行机制巧妙地把“此时此地”的利益追求转换为

“今生今世”或者“来生来世”的利益追求，最大限度

地缓和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利益冲突和矛盾。

具体言之，时序伦理运行机制具有如下内容：

第一，以心换心的心理机制。时序伦理运行机

制须有一个前提，即亲子双方的价值认同，而获得价

值认同的根本则是亲与子之间的以心换心，即真心

地对待对方，并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解决问题。

这种心理机制保证了父母一方会基于血缘“亲亲”

之情心甘情愿地慈爱子女，并相信自己的慈爱必然

会赢得子女的孝爱，同时也保证了子女一方会在长

大成人后意识到父母的慈爱而愿意孝爱父母。如

此，父母对子女的真心慈爱与子女对父母的真心孝

爱，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激发的关系，形成了保证

时序补偿机制有效运行的心理机制。必须指出，在

以心换心的心理机制中，子女的感恩意识非常重要。

例如，《诗经·小雅·蓼莪》之“父兮生我，母兮鞠

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

报之德，昊天罔极”就是这种感恩意识的真实写照。

第二，差时替代的回报机制。以心换心的心理

机制使得亲子双方都相信：只要有牺牲，就必定会得

到相应的补偿与回报。这样的心理机制都使得差时

替代回报机制成为可能，即一方面父母时间在先地

慈爱子女，使其长大成人，而子女时间在后地孝爱父

母，使其颐养天年，孝与慈的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可以

在不同的时间差别得到实现；另一方面，父母慈爱子

女与子女孝爱父母在内容上不是一对一的对应关

系，而是一种替代的补偿关系，而且这里的补偿无论

是多还是少、好还是差，全然不重要，重要的是态度。

所以，这里的补偿既有物质层面的需求，也有心灵上

的慰藉。可见，这种差时替代回报机制成功地避开

了孝爱与慈爱无法对应和即时实现的困境，将孝与

慈的权利和义务在差时状态中统一起来，成功地实

现了亲子之间的利益补偿与回报。

第三，时序补偿的时间机制。在孝慈伦理的运

行机制中，包含着２种意义的时间，即自然时间和伦

理秩序时间。自然时间就是人的生存时间，即一个

人的寿命。人的较长寿命，一方面为父子差时补偿

提供了回旋的时间余地，另一方面也为孝慈伦理之

权利和义务差时统一提供确定性保障，即确定性地

保障有付出就有回报。伦理秩序时间，则是人伦关

系变化的时间，它一方面决定了家庭关系是一种等

级关系，另一方面又决定了家庭关系是一种可变化

的关系。基于等级关系，子女、幼者的牺牲是一种必

然，但卑幼者的牺牲是以父亲、尊长负有更大的家庭

责任的形式得到补偿的；基于可变化的关系，今天的

父是昨天的子、今天的子则是明天的父，而随着亲子

在等级结构中的位置不断发生变化，绵延于时间之

流中的家庭则能够为亲子双方的牺牲提供有效的

补偿。

第四，强制补偿的法律机制。如上所述，孝慈伦

理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无疑具有人类学的事实依据，

具有血缘关系的“亲亲”属性，因而存在着自然、自

愿实现伦理权利和义务相互统一的可能性。但是，

孝慈伦理效用的闭路循环的存在与有效运行，仅仅

依赖血缘的“亲亲”情感是不够的，还需要一定的强

制力。为此，中华先民设定了强制补偿的法律机制。

我们看到，传统家庭伦理的本身是按照补偿精神设

计的，而国家的政策法律、社会的风俗习惯也在不同

程度上带有补偿的性质。传统社会中存在的家规、

族规，乃至国家的法律都是实现孝慈权利和义务的

强制力形式。比如，唐朝法律把“不孝”定为“十恶

不赦”罪之一。这种强制补偿的法律机制无疑为孝

慈伦理的时序补偿机制的有效运行提供了法律的依

据，为亲子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提供了外在保证。

四、生存与绵延：伦理效用闭路

循环的价值归宿

　　综上所述，孝慈伦理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

“亲亲”和“尊尊”为设计原则、以时序运行机制为保

证而建立起来的伦理体系。置身于这样的伦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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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血缘亲子关系自然具有了时间上的传递性，即

“以‘续香火’的方式贯通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一种

薪火相传的烟火传承链条中，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

血缘关系构成其中的一环。”［４］“续香火”无疑成为

中华民族的一个显著特征。

所谓“香火”，本为祭祀用的线香与蜡烛，后引

申为祭祀祖先的人，即子孙、后裔、继承人等，而“续

香火”就是要有子孙后代。对于一切动植物而言，

拥有子孙后代是一种普遍的本能现象。然而，在中

华先民那里，拥有子孙后代不仅是一种本能现象，而

且还是一种具有超越意义的伦理现象。在这里，

“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而且后

来的子又会与一个女子走进婚姻家庭，从而形成新

的父子关系，如此代代延续，实现了血缘的存在与绵

延，其超越内涵是不言而喻的。孝慈伦理之效用闭

路循环恰好与此相适应，也把确保血缘生命的存在

与绵延作为自己的价值归宿。

在孝慈伦理的逻辑中，血缘生命存在与绵延的

价值归宿是通过如下途径来实现的。

第一，重视婚姻。在古代，婚姻指的是嫁娶之

礼。《礼记·昏义》所言：“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

上以事宗庙，而下继以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可见，

那时的婚姻具有“上以事宗庙”、“下继以后世”２种

功能。对于如此功能，费孝通先生解释说：“中国传

统社会中的婚姻的目的是确定社会性的亲子关系，

婚姻是社会为孩子们确定父母的手段，从婚姻里结

成的夫妇关系是从亲子关系上发生的。”［５］从这个意

义看，婚姻的意义在于确定子嗣的身份地位。在这

里，“父是子的血缘依据，子是父的血缘延续；既然

子的一切包括生命都是父给的，那么，子女对于父亲

的无条件服从就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４］。这就

是说，通过婚姻明确地确定了亲子的伦理关系，孝慈

伦理也得以明确地在亲子关系中发挥其效用循环作

用，保证了亲子关系以及血缘生命的存在与绵延。

第二，强化父子关系。中华先民强调人伦，把父

子之伦看做人伦之首，把“父子有亲”（《孟子》）看

作亲子关系的伦理规定性，此外还以“父为子纲”的

理论、礼教的权威将这种关系加强、稳固下来。在传

统农业社会中，家庭既是生活单位，也是重要的生产

单位，男子既是家庭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和主要组织

者，也是家庭财产的主要占有者。这个事实，一方面

决定了“父者，子之天也”（《春秋繁露·顺命》）的

伦理秩序及父亲家长的尊崇地位，另一方面也决定

了亲生儿子作为家庭生产接班人和家庭财产继承人

地位的合法性。这就是说，只要父子关系是连续的，

家庭或家族就必然存在与绵延下去，血缘生命也必

然存在与绵延下去。可见，孝慈伦理极大地强化了

父子关系及其责任本分，迫使父子双方努力去实现

“父父子子”的伦理要求，努力去实现父子关系的延

续、血缘生命的存在与绵延。

第三，生存时间的纠结。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

的孝慈伦理中，人的生存须指向２个时间，一是指向

过去的时间，即指向父辈、祖辈，乃至久已不在的祖

先，二是指向未来的时间，即获得能够继承血统的男

丁。这２个时间指向貌似不同，实则相同，共同表示

着对血缘生命之存在与绵延的价值期望。因此，在

中华先民的生存中，父母前辈的生命总是以死亡的

方式进入子辈的生存时间，子辈以同样的方式进入

自己的子辈，形成了一种古往今来纠结于生存者的

生存时间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中华先民不是“以

个体的方式面对自身的死亡，而是以亲情的、家庭的

和家族的方式经历之。对亲人（子女、父母）、家庭

与家族死亡的哀痛与恐惧，要远过于自己的悲恐，并

以此而构成了亲子时间的源头”［１］，且从这个源头出

发，纠结于亲子关系，“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

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６］。

第四，突出经济权力。小农经济的个体家庭经

济模式无疑决定了传统社会的孝慈伦理。传统社会

中，农业生产是以家庭为主要运作单位来进行的，因

此，家庭既是人们的主要活动场所，又是人们的物质

生活资料的保证。所以，个人缺乏经济的独立性，必

然对家庭产生完全性依赖。此外，由于农业生产在

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男子作为农业生产

中的主要劳动力，相应地享有了经济上的支配权。

这种支配权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其结果

导致了男权制度的确立。我们知道，传统社会的农

业生产方式是落后的，其生产力是低下的，丰厚的财

产积累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因此，防止非血缘

关系成员分割财产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种

经济权力的重要意义在于，进一步使家庭关系必然

要以父子关系为主轴，强化了血缘生命存在与绵延

的重要性。

五、结　语

　　孝与慈共同出自亲子之爱，是人类最亲密、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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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最纯粹的爱，对于人类初祖的生存与延续具有重

要意义。在历史进程中，中华先民基于自身的价值

自觉意识把孝与慈确立为亲子之间的基本伦理规

范，构建起家庭伦理的核心内容———孝慈伦理。

孝慈伦理契合于传统农业经济模式、家国一体

的政治制度、“三纲五常”伦理认知，有效运行了两

千多年，为中华民族的繁衍与繁荣提供了价值保证。

然而，孝慈伦理作为历史的产物，无疑具有自身的局

限性，因此对它进行反思与批判是理所当然的。但

也须注意，五四运动以来，对包括孝慈伦理在内的许

多优良传统所做出的历史虚无主义、实用主义的反

思与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

和自豪感，对现实社会道德的建构也造成了一定的

不利影响。

事实上，源于血缘亲情的孝与慈，具有普遍的合

理性，不仅适应于传统社会，而且也适应于现代社

会，其效用闭路循环的运行机理更是对现代家庭伦

理之设计具有启示意义。现代社会中，家庭轴心正

在由父子关系转向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也由等级转

向平等，在此基础上提倡“父慈子孝”的双向义务，

不仅成为可能也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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